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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差餉條例》  

(第 11 6 章 )   

 

《2024 年差餉 (豁免 )令》  

 

引言  

  

 在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行政長官指令應

根據《差餉條例》（第 1 16 章）第 3 6 (2 )條制定載於附件 A 的《20 24 年差餉 (豁

免 )令》。  

 

 

理據  

 

2 .  為紓解市民大眾的財政負擔，並因應政府的財政狀況，二零二四至二五

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寬減二零二四至二五年度第一季的差餉，上限為每個住宅

及非住宅物業單位 1 , 0 00 元。  

 

3 .  建議的差餉寬減措施將惠及約 3 51 萬個須繳交差餉的物業。約 37 %的住

宅物業差餉繳納人，和 2 8%的非住宅物業差餉繳納人，將在二零二四至二五年

度首季無須繳交差餉。  

 

4 .  《差餉條例》第 36 (2 )條訂明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發出命令，宣

布任何類別或其部分的物業單位，或香港任何部分，獲豁免繳交全部或部分差

 A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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餉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該條文作出《2 02 4 年差餉 (豁免 )令》，實施有

關寬減差餉建議。有關命令將在二零二四年四月一日生效。  

 

 

其他方案  

 

5 . 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須根據《差餉條例》第 36 ( 2 )條作出命令，寬減

差餉的建議才能付諸實行。除此之外，並無其他方案。  

 

 

有關命令  

 

6 .  《2 02 4 年差餉 (豁免 )令》的條文如下  –  

 

( a )  第 1 條訂明該命令自二零二四年四月一日起實施。  

 

( b )  第 2 條訂明「寬免期」指由二零二四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二四年六

月三十日的期間。  

 

( c )  第 3 條訂明載錄於有效的估價冊的物業單位在寬免期獲豁免繳交

差餉，以每戶 1 , 000 元為上限。如本來只須就寬免期的部分期間

繳交差餉，則相關上限款額須按比例調低。  

 

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 

7 .  我們將在二零二四年三月八日在憲報刊登有關命令，以及在二零二四年

三月十三日將有關命令提交立法會，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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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的影響  

 

8 .  建議的差餉寬減措施會令政府收入減少約 3 0 億元 1。  

 

9 . 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建議不會影響《差餉條例》

及其附屬法例現行條文的約束力。建議對經濟、可持續發展及家庭的影響載於

附件 B。建議對生產力、環境、性別議題及公務員則沒有影響。  

 

 

公眾諮詢  

 

1 0 .  我們在制訂有關建議時，已考慮立法會議員和其他持份者於財政預算案

諮詢期間提出的意見。由於財政預算案在發表前必須保密，我們沒有就建議措

施事先進行諮詢。  

 

 

宣傳安排  

 

1 1 .  我們會在二零二四年三月六日發出新聞稿。我們會安排發言人回應傳媒

和公眾查詢。  

 

 

查詢  

 

1 2 . 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

長 (庫務 )曾曉彤女士 (電話：28 10  2 37 0 )聯絡。 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
二零二四年三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建議的住宅及非住宅物業差餉寬減將令政府收入分別減少約 2 6  億元及  3  億 7 0 0 0 萬元。  

  B    



      

附件 A 

 
 



      

附件 B 

 

建議對經濟、可持續發展及家庭的影響  

經濟的影響  

 寬減差餉的建議有助減輕差餉繳納人的財政負擔，讓他們有更多

的可動用收入，這將有利經濟增長。  

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 

2 .  建議措施預計可通過增加家庭及企業的可動用收入，帶來經濟效

益。另外，建議措施亦能透過減輕差餉繳納人的負擔，促進社會和諧。  

 

家庭的影響  

 

3 .  寬減住宅物業單位差餉的建議可讓相關差餉繳納人有更充裕的能

力照顧家人。  


